文昌湖区地方事业局教育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

各有关科室，各中小学，各校外培训机构：
为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根据《淄博市教育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》，制定教育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，请结合实际情况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文昌湖区地方事业局教育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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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昌湖区地方事业局教育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

一、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抽查工作指引
（一）抽查事项
1.对学校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
2.对学校设施、设备状况的安全检查
（二）检查内容和方法
1.检查内容
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及消防安全设施与器材的检查。配备和使用的消防产品是否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2.检查方法：现场检查。
（三）检查单位
发起部门：区消防救援大队
配合部门：区地方事业局教体办校园安全科
二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情况检查抽查工作指引
（一）抽查事项
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、培训收费、培训班次、培训对象、从业人员、安全管理、培训进度及培训时限等事项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检查内容和方法
1.检查内容
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、办学内容等进行检查。教育行政部门具体抽查检查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校外培训机构与参训学员或家长签订《培训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；从教人员是否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，并公示；培训教材是否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；是否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以及寒暑假开展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；上课时间是否与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冲突；培训课程的时段安排是否有违规情况（义务教育学科类）。
2.检查方法：书面检查、现场检查。
（三）检查单位
发起部门：区地方事业局教体办宣传思政科
配合部门：区组织人事部（区人力资源与社会环保局）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消防救援大队
三、中小学规范办学行为检查抽查工作指引
（一）抽查事项
对义务教育课程的评估
（二）检查内容和方法
1.检查内容
中小学办学行为：检查中小学校是否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，是否使用未定审定教材，是否存在超出省定目录推荐教材教辅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教辅材料，是否按程序组织课外读物的遴选、审核工作。
2.检查方法：现场检查。
（三）检查单位
发起部门：区地方事业局教体办基教科
配合部门：区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（加挂新闻出版局）
四、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监督检查抽查工作指引
（一）抽查事项
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监督检查
（二）检查内容和方法
1.检查内容
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工作情况。
2.检查方法：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、网络检查、专业机构核查。
（三）检查单位
配合部门：区地方事业局教体办体卫艺科
五、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(含文体教育用品、教学仪器、校服等)、学校絮用纤维制品检查抽查工作指引
（一）抽查事项
中小学教育装备产品（含文体教育用品、教学仪器、校服等）、学校絮用纤维制品检查
（二）检查内容和方法
1.检查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随机抽取配备目录要求的文体教育用品、教学仪器，对学校的装备质量、装备条件、装备管理、装备应用等进行检查；学生服、学校絮用纤维制品招标、采购及管理情况；学校建立并执行絮用纤维制品进货检查验收和记录制度情况、学校絮用纤维制品的产品标识是否规范及产品质量状况。
2.检查方法：现场检查。
（三）检查单位
发起部门：区地方事业局教体办财务科
配合部门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六、学校采光照明检查抽查工作指引
（一）抽查事项
对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的监督检查
（二）检查内容和方法
1.检查内容
检查教室灯具安装规范情况，课桌面和黑板平均照度、照度均匀度、光源色温等指标的达标情况等。
2.检查方法：现场检查。
（三）检查单位
发起部门：区地方事业局教体办


